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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：

初期，暑聖因為受SARS影響，沒有足夠的人幫忙，故計劃取消或用日營的形式，後來一班籌委決定即使如常開班，也只收100人，但最終卻是欲罷不能，不斷有導師主動加入，學生人數不斷增多至155人（報名的有225人，全校有千多人），而且越做越興奮和投入，反映我們當初信心不足。「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裡動了善工的，必成全這工」（腓 1:6）。當初一班籌委被神激動大發熱心，希望暑聖累積五年經驗之後，今年的質素可以提高，更上一層樓。事實上，學校是一個大禾場，有許多小靈魂，他們背後又有雙倍或以上的家長，是值得我們投入資源，包括人力、時間和心機。只是當人著眼在不利的現實時，會缺乏信心，沒有「信心」就不能將所盼望的化成事實，今次若非神的恩典，我們一班工作人員也沒有這次值得回味的經歷。更感恩的是，這次的經歷增加我們一班兒童工作者的信心，邁向將來的事奉，特別兒童主日學。希伯來書11章詳細地講論信心，所講的信心不是信耶穌得永生的信，而是講信徒如何過信心的生活，換句話說，是介紹真正信徒的生活應該怎樣。從所記載的信心偉人生活實例中，我們可以歸納出真信心的四大特徵，大家不防印證自己是否擁有真信心。

1. 真信心唯一的對象是神

「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悅；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，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。」（v.6）這句經文包含豐富的意義。

「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」，這是整個信心的基礎。雖眼看不見，手摸不著，但我們相信神活生生地真實存在，祂不是崇教儀式！有人祈禱只是自言自語；有人返崇拜像交差，好讓自己心安理得些；有人只是回來事奉，或見見朋友，他們所信的對象不是神，他們心中沒有神，他們不是敬拜神，只是參與崇教儀式，只是滿足自己，而非討神歡喜，得神的喜悅可以說是信徒一生最終目的。

「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」，但有人的信心對象錯放在金錢、樓市、鐵飯碗、專業、家庭、配偶或子女上，但時移世易，世事難料，在我們一生當中，相信有不少人，甚至連自己也曾令我們失望。我們信心的對象要放得正，不要將神所賜的美物代替神。

11章3-38節每一信心偉人的例子都是以「因著信」作開始。「亞伯因著信，獻祭與神，比該隱所獻的更美」（v.4），神看中亞伯和他所獻上的祭物，神欣賞的是亞伯的信心，祭物只是反映亞伯內心對神的奉獻及信服，因此他就被神稱為義人，10章末所言「義人必因信得生」，所以亞伯後來雖然死了，仍然活在神面前，控訴該隱謀殺；相反，因為該隱做得不好，神就不接納他和他的祭物。這印證「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悅」。真信心將我們與神連在一起。

「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。」（v.6下）有譯作：「並且他是那些殷勤尋求他的人的一個獎品」，意思是神要將祂自己當作獎品，賞賜給那殷勤尋求祂的人，他們可以比別人與神更親近。

挪亞相信神，且相信神的警告，說將會用洪水毀滅世界，當時雖然看不見暴雨，但挪亞向神生敬畏的心，在陸地上做方舟，100年後，他看見神的啟示實現了，挪亞相信神，也相信神的應許，所以凡神所吩咐的都照著行，挪亞就因此全家在洪水中存活。這印證神真是會「賞賜那尋求他的人」，而其他不信的人，就死在洪水中。

今日，我們也是生活在信自己、滿足自己，憑眼見、不尋求神的文化潮流之中，像洪水一般迫我們同流合污，單純相信神被認為是傻，就好昔日的人不接受挪亞一樣；又或者排山倒海的大困難拉我們離開神，懷疑神。弟兄姊妹，神賞賜那尋求他的人，將他自己賜給殷勤尋求他的人，我們信神，也當信祂的說話，信聖經的應許，信祂是樂意施恩，又是賞善罰惡的神，是與我們有關係的神。

以神為信心對象的人，會討神喜悅，殷勤地尋求神；會按祂的說話吩咐而生活，這才是真正的相信神。

2.「真信心」把盼望化成事實

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，是未見之事的確據。」（v.1）

其實前後兩句的意思很相近，後半句的作用是解釋前半句。「所望的事」就是將來的事，現在是看不見的，這是指神所應許而尚未得到的事。「實底」有放置在下面底部的事物，基礎、根基的意思，「信就是對所盼望的事的把握，是還沒有看見的事的明證」（新譯本）。

肉眼看見有形有體的物質世界，信心就好像屬靈的眼睛看見將來的事，看見屬靈的規則，看見非物質世界的事。將來的事雖未發生，但神是全知全能的神，當祂向我們啟示，而我們又按祂的指示做，就是把將來盼望化成今日事實，換句話講，今日已經享受將來事情成就時的福氣。

正如亞伯拉罕相信神的應許，賜他土地、後裔和福氣，於是舉家離開故鄉，「出去的時候，還不知道往那裏去」（v.8）。其實他不論去那裏都不及當時算是最繁盛的吾珥，只是他的信心眼睛讓他看見將來的福氣，於是盼望成為事實。

一位患乳癌的杜女士，她描述她做手術當日的情景，她說：「當我被醫護人員由病房推去手術室時，經過走廊，看見窗外的天很清很美麗，溫暖的陽光令我很舒服，感到神與我同在，當時有一隻鷹在天空飛翔，就像一幅很美麗的圖畫。」
這番說話就好像一個正在渡假的人，優哉悠哉地享受大自然一樣，她心中充滿了平安，沒埋怨，是否她特別大膽？又或是無牽無掛？其實杜女士的女當時只有3至4歲，怎會沒掛慮。「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為你與我同在；你的杖，你的竿，都安慰我。」(詩 23:4)她相信神與她同在，她的信心將所盼望而且抽象的平安化成事實。

3.
「真信心」伴隨行動與操練

正如剛才引述亞伯拉罕的信心，真正的信心是一個行動，而且是有把握的行動。若亞伯拉罕對神有半點懷疑的話，他可以選擇自己先找落腳點，再回來接家人，又或只是帶同妻子離開，為自己留後路，還有許多其他方法，甚至「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，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」（v.15）。亞伯拉罕破釜沈舟式的行動，顯示他對所盼望的事有把握。

　不過，亞伯拉罕的信心並非永遠保持水準，後來他在迦南及埃及居住的時候，他因怕四週的人，為保性命曾兩次認妻作妹，更曾懷疑神賜兒子的應許，即使他被稱為信心之父，他的信心也操練所得，經過約卅年的磨練，他的信心累積到高峰，他竟然願意將獨子以撒按神的吩咐獻回給神。

另外，「以諾與神同行三百年，並且生兒養女。」（創 5:22）大家可否想像如何保持三百年都可以獲神讚許，以往我見過不少信徒年青時熱心愛主事奉，但後來因為事業、婚姻、家庭和兒女，漸漸在教會引退，當然這是因為成長各階段有不同的責任及事奉剛位，但要問的是那顆事奉的心，是否仍獲神讚許。我相信那三百年，以諾與亞伯拉罕一樣需要不斷操練信心。

在聖經中，只有一處記載求信心的事，就是被鬼附孩子的父親求耶穌醫治時，他信耶穌有醫治的能力，但他坦承「我信不足，求主幫助。」（可 9:24）但耶穌稍後教訓門徒是說：「你們若有信心，像一粒芥菜種，就是對這座山說：『你從這邊挪到那邊。』他也必挪去；並且你們沒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。」（太 17:20）一粒芥菜種的大小就像原子筆點在紙上的一點，是植物中最細小的種子。從這看來，信心不是大小的問題，其實小如芥菜種的信心已夠，關鍵在於我們在生活中，需要常常以行動操練信心，累積信心的經驗。

4.
「真信心」幫助信徒能堅持

雖然神曾應許亞伯拉罕，但終其一生，仍得不到迦南地為產業，他在迦南住了足足一百年，仍然是按神吩咐用過客的身份，即使他的兒子以撒，他的孫雅各死的時候，迦南地仍然屬於別人，神對他們幾代人的應許都好似未實現，但他們祖孫三代卻仍堅持相信「他們必得迦南地為業」。其實不單三代人相信，到後來，雅各的兒子約瑟即使貴為埃及的宰相，他死後，仍留下遺命，若將來他們回迦南應許地時，要帶同他的骸骨回去，表明他深信，時候到了，神必實現祂的應許。

「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，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；卻從遠處望見，且歡喜迎接」（v.13）。因為他們認為「那應許他的是可信的」（v.11），這信心很重要。神既是可信賴的，祂的應許也是可信的，不論現在看見或未看見，他們只有一個目標，就是按神的應許生活，結果神自會負責。這就是真信心帶來對神的堅持。

以諾與神同行三百年，他的生活方式應該與當時的人有分別，三百年依然持守不變，不被世俗同化，不受朋友影響，不被世界吸引，也沒讓時間沖淡他對神的信心，不因為只有孤單一人而放棄等，他因著對神那份真正的信心，最終獲神賞賜「因著信被接去，不至見死」。

今日我們也可以對信仰對神有種堅持，神不偏待人，11章下半部提及不少人即使遭遇禍患，仍對神的心堅定不移，沒向環境屈服，例如一眾先知和保羅。其實當我們仔細看這群信心偉人時，我們會發現，他們最大的福氣，是得著神自己，神是「那些殷勤尋求他的人的一個獎品」，神的同在已是最大的福氣，看得見或看不見的事，順境或逆境都不足以挪開我們對神的信心，這就使我們對神對信仰的堅持。

結語：

若只相信踩鋼索的人技術好，但當被邀請一起嘗試時卻不敢，這不是真正對他有信心。當我們的信心對準神，在生活中一點一滴地按神的吩咐行，堅持每日操練，神就會歡喜，神會以祂自己，祂的同在賞賜我們，盼望我們每一位信徒，都得這份由真心帶來的福氣。

